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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进一步地分析和研究。

其次，从初期看，粤港高等教育合作试验新区

是将依托粤港两地的高校存在，而从长远的发展来

看，粤港高等教育合作试验新区能否作为一个独立

的办学实体存在呢？如果作为独立的办学实体存在，

其所立足的粤港高校各自的优势又将如何能得到保

持？这些问题也需要进一步地分析和研究。

再次，新区建立受到目前教育审批制度的制约。

目前，内地与香港地区的高等教育合作主要参照

《中外合作办学条例》及其 《实施办法》执行，国

家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，导致内地高校与香港的联

合培养项目缺乏明确的政策指引。例如，因政策所

限，中山大学与香港的联合培养项目一直是以两校

互认学分的自主形式进行，存在一定的政策灰色空

间，项目合法性、持续性等缺乏有效保障，一定程

度上削弱了两地合作的积极性。

粤港高等教育合作试验新区的建立，目前只是

一个初步的设想，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地探讨和研

究，在实践与政策层面，我们认为需要突破当前制

度的束缚。

内地教育部门应明确２＋２联合培养办学模式，
保障其可持续发展。高等教育交流合作模式的多样

性将有利于教育的健康快速发展，由于 “一国两制”

的长期政策，粤港在政治和教育体制上的差异性必

然长期存在。教育合作试验新区是顺应时势的教育

创举，作为目前两地合作办学的有益尝试，在一定

时期内将继续发挥其教育试验田的重要作用，其合

作形式、项目身份应给予肯定与支持，以利于项目

的长期开展。［４］

目前两地合作仍依照２００４年颁布的 《中外合作

办学条例》及其实施办法执行，没有考虑广东省与

港澳毗邻这样特殊的地缘人缘关系，也没有考虑珠

江三角洲合作的先行先试，显然不利于粤港教育合

作的深入发展。建议广东省政府部门加紧制定专门

的粤港合作办学管理规定等地方性法规。

合作新区的具体实现需要克服一些具体的困难。

比如，学费如何收取、港方教师个人所得税的减免、

学生多次往返两地通行证的办理、港方高校经费如

何在内地使用等，都需要进一步探讨，并需要得到

粤港两地政府部门配套政策的支持与协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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